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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会发布《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

 

近年来，我国商业银行保理业务快速增长，为促进其健康规范发展，近日，银监

会在深入调研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发布了《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办法》所指保理业务，是指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，集应收账款催

收、管理、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，通常用于企业贸易活动。与一

般贷款融资相比，保理业务准入门槛较低，有助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。当小微企

业产品购买方为核心大企业时，小微企业可依托实力强大的核心企业上下游关系，有

效实现信用增级。银行通过保理融资，帮助小微企业将应收账款转变为现金收入，拓

宽了小微企业融资渠道。同时，企业通过委托保理银行调查交易对手资信，可有效降

低买卖双方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违约风险，缩短收款时间，提高催收效率。

《办法》制定过程中，银监会多次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协会的意见，并

于2013年12月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。根据各方反馈，银监会对《办法》进行了修改

完善，如细化完善了单据原件审核及开立保理专户的相关要求等。

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共分为六章，三十七条。明确了制定目的和适用范围，对保理

业务、保理融资、应收账款及转让予以定义并进行了分类，对合格应收账款标准进行

了界定。从融资产品、客户和合作机构准入、业务审查、专户管理、融资比例和期限

等多方面对保理融资业务流程和重点环节进行了规范，并明确了保理业务在公司治

理、制度建设及内部控制等方面的要求，同时规定了相关监管措施和罚则。

《办法》适用于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，包括中资商业银行、外商独资银

行、中外合资银行。政策性银行、外国银行分行、农村合作银行、信用社、财务公司

等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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